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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

业绩考核指标的一点意见

姜 靖  刘 进

2004年1月1日，国资委施行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暂行办法》），该办法中附件1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试行办法》对“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的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得分 ×经营

难度系数+净资产收 益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 系数+分类指标得分 ×

经营难度 系数

笔者认 为，以“利润总额”作为计算综合得分的指标之

一不尽合理：

1、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国家的界限

在《暂行办法》中，利润总额是指经核 定后的企业合并

报表利润总额。在合并利润表中，“利润总额”列在“所得税”

前，也就是说 ，利润总额中 包含了所得税。所得税 实质上是

一种费用，即企业为 了获得净利润而 支付的税收成本，它与

运杂费、劳务费等具有相近的性质。所得税不属企业出资人

投资所得，将所得税这种上缴给 国 家的费用 包含在利润总

额中，作为企业负责人的业绩，便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国 家

的界限。

2、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 少数股东的界限

与“所得税”一样，在合并利润表中“少数股东损益”也

列在“利润总额”之后，作为利润总额的减项，以 准确计算合

并净利润。正是由于这种合并技术的特点，报表合并后的合

并利润总额 包含了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的利润总额。子

公 司的利润总额是由母公 司与 少数股东共同出资取得的经

营成果，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投资多少、受益多少”的原

则，其业绩应由作为大股东的母公 司与 少数股 东按出资比

例共同享有。以 合并利润总额作为母公 司 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指标之一，显然使大股东“部分出资，全面受益”。从业

绩考核的角度而言，大股东的企业负责人便侵占 了 少数股

东的利益。在这种考核 方法下，少数股东的出资成了大股 东

的企业负责人做 大业绩的“财务杆杠”。
3、利润总额指标混淆了企业出资人与债权人的界限

在合并利润表中“未确认投资损失”列在“利润总额”之

后，“净利润” 之前，作为利润总额的减项和净利润的调增

项。与所得税、少数股东损益相反，它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

业绩起到了低估的作用。《公 司法》规定，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公 司 为 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母公 司以 出资额 为

限对其承担有限责任。上述规定决定了母公 司对资不抵债

的子公 司的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即纳入合并范围的净资

产为 负数的子公 司，长期投资核算到零为限，继 续亏损的，

不再确认投资损失。这样，母公 司的利润总额不 包括上述投

资损失，但合并利润总额 包括。因此 ，未确认投资损失低估

了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而造成这种低估作用的投资损

失本应该由债权人来承担。
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 ，作为 市场独 立主体的国有企业，

在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情况下，以 净利润代替利润

总额作为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更为合适。同

时，对于上述三个指标可分别处理，如 对国 家收入起了重要

开源作用的所得税，可以 把它作为分类指标之一依据其重

要性赋予一定的权重；对少数股东所做的贡献，则可以 从资

本运营的角度加 以 考虑；而未确认投 资损失，顾 名思 义，由

于处于未确认 状 态，也就不予确认 ，即剔除这项 对企业负责

人来说 不公 正的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03级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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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权益结合法在我国

上市公司吸收合并中的应用

马兰芳

对于企业并购中的会计处理问题，目前实务中主要有

两种处理方法，即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将企业合并

视为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净资产的行 为 ，以 被并企业

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购买法支付的购 买成本

与被并企业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 允价值的差额 确认 为 商誉，

被并企业合并前的留存收 益及 利 润构成购 买 方的 购买成

本。而权益结合法的理论依据是，企业并购不是一家企业购

进另一家或另 几 家企业的资产交易行为，而是两个或两个

以 上经营主体经济资源的联合。因此其会计处理以 被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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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记账基础，被 购并企业在购并日前

的盈利作为 购并方利 润的 一部分并入购并企业的会计报

表，而 不构成购并方的投资成本，因此，权益结合法不存在

商誉问题。与购买法相比，权益结合法所追求的是反映合并

主体各方的连续性，不需要对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确认 和

计量，只 需将参与合并的各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

按账面价值相加 ，构成合并后的新实体的资产和负债，并调

整股东权益，其会计处理相对简单。
1999年4月21日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 SB）宣布

禁止使 用流行多年的权益结合法。然而近年来，随着企业并

购活动日趋活跃，权益结合法在我国企业并购中却得到 了

广泛应用。1998年末至2003年末，已有16家上市公 司采用权

益结合法进行并购活动。2003年12月，TC L集团以 吸收合并

的 方式合并TC L通讯 ，更是首开中国证券市场针对上市公

司之间换股合并案例的先河。笔者认 为 ，权益结合法在美国

遭禁的同时，却在我国悄然兴起并非意外，而是市场经济制

度发展过渡过程中的客观必然。
采用购买法需要具备的首要条件是能够获得被并企业

资产的公 允价值，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还不是很 高，证券

市场尚不成熟，上市公 司本身的股本结构又具有特殊性 ，这

些限制因素使得被并企业的公 允价值难以 通过评估 而 获

得。因此，权益结合法虽 然存在不 少弊端，但在我国还能发

挥一定的作用。
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正 式

企业会计准则出台，相关工 作仍处于征 求意见阶段。国际上

对于购买 法和权益结合法的争议 还在继续并很激烈，这对

于我们国 家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是很有帮助的。但最终如 何

取舍，则须结合我国国情，并充分考虑与国内现行的其他会

计制度相衔接的问题。笔者认 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仍 然

应该允许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并存，鼓励使 用购 买法，但不 完

全限制权益结合法。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合并会计准则，以

规范企业合并行为。购 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是企业对合并中

出现的不同情况采取的不同会计处理 方 法，各有一定的合

理性和适用性。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

国 家，运用 购 买 法有利 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在难以

取得公 允价值的国 家，则可能会有损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讲，注重以 历 史成本为基础，为投资者和

其他有关决策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更为重要。也就

是说，权益结合法在我国目前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作者单位：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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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 E R P高层思考

陈锡坤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 ERP，ERP 成为许

多大中型企业青睐的对象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思考的重点，

笔者作为一大中型企业 ERP 建设的负责人，感到企业实施

ERP 过程中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思考。
（一）正确理解实施 ERP的风险

ERP 已经在我国成功登陆，并在一些大型企业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应该说 ERP 是很好的管理信息系统，能实

时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实时提供企业生

产经营管理信息，实现财务事前预测、事中分析，对企业实

施全过程控制和监管，提高了企业管理与决策水平，在整合

企业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带来的效益是有目共

睹的。但实施 ERP的高风险和高失败率也是不争的事实。

应该说实施 ERP的风险不是来自硬件和软件，最大的风险

是来自企业自身的传统管理观念与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

敢不敢去面对全新的管理模式，敢不敢向企业几十年来形

成的管理模式挑战！要挑战，如何把握好这个“度”？

（二）适应 ER P 管理理念是实施 ER P 系统的前提

ERP 在本土化方面的确有不到位的地方，如汉化、菜

单、报表开发 、权限设置等方面与我们熟悉的软件有差异，

甚至有点“脸难看，门难进”。ERP 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软

件集成，也不是将企业原有的软件与 ERP 系统简单地作个

接口就可以了。“三流合一”的 ERP 管理理念，是要将企业

从原材料供应开始到销售货款回笼的全部业务，实施符合

ERP 基本理念的业务流程再造，实现无缝连接。业务流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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